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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职称办〔2007〕15 号 

 

 

关于公布 2007 年度环境保护专业初级专业技

术资格考试结果的通知 
 

各县区职称办，市环保局: 

2007 年度全市环境保护专业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及阅卷

工作已结束，考试合格标准为 60 分，参加考试人员成绩见附页，

通过人员的资格从 8 月 4 日起算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二○○七年八月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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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通过人员名单： 

东海县环境监测站         修春懿  崔凯 

海州区环保局             蒋小炜 

连云港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  曹璐璐 

 


